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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理财增值奖赏条款 

a. 本优惠推广期由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 

b. 客户须于推广期内经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中银香港」）手机银行流动应用程序/网

上银行/中银香港分行全新选用(指客户须于2026年1月1日之前6个月内未曾选用或取消中银香港的综合

理财服务)（「全新客户」）或经中银香港手机银行流动应用程序/网上银行/客户联系中心/中银香港分行 

（「指定渠道」）提升至中银香港 「私人财富」/「中银理财」/「智盈理财」 (「综合理财服务」) （

「提升客户」），并符合以下所有理财增值奖赏条件，方可获享理财增值奖赏（「合资格理财客户」）。 

i. 于 2026年3月31日，仍持有：  

 有效中银香港手机银行账户；及 

 有效《客户投资取向问卷》或于推广期内于分行进行并完成《财务需要分析》 

ii. 合资格理财客户开立或提升账户月份的下一个月所达的「综合理财总值」增长金额（指合资格理财

客户开立或提升账户月份的下一个月的「综合理财总值」对比2025年12月份的「综合理财总值」）达

至以下指定金额，并须维持至开立账户或提升月份后的第三个月底 。 

A. 全新客户 

综合理财服务 「综合理财总值」增长金额 

(指全新客户开立或提升账户月份的下

一个月的「综合理财总值」对比 

2025年12月份的「综合理财总值」) 

相应中银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 

(「免找数签账额」) 

「私人财富」 港币2,000万元或以上 港币21,888元 

港币800万元至港币2,000万元以下 「新年限时优惠」* 

港币10,000元 

港币8,888元 

「中银理财」 港币500万元至港币800万元以下 港币3,000元 

港币300万元至港币500万元以下 港币1,200元 

港币100万元至港币300万元以下 港币700元 

「智盈理财」 港币50万元至港币100万元以下 港币300元 

港币20万元至港币50万元以下 港币200元 

B. 提升客户 

综合理财服务 「综合理财总值」增长金额 

(指提升客户开立或提升账户月份的下

一个月的「综合理财总值」对比 

2025年12月份的「综合理财总值」) 

相应中银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 

(「免找数签账额」) 

「私人财富」 港币1,500万元或以上 港币15,888元 

港币800万元至港币1,500万元以下 「新年限时优惠」* 

港币10,000元 

港币8,8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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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600万元至港币800万元以下 港币5,000元 

「中银理财」 港币500万元至港币800万元以下 港币3,000元 

港币300万元至港币500万元以下 港币1,200元 

港币100万元至港币300万元以下 港币700元 

「智盈理财」 港币50万元至港币100万元以下 港币300元 

港币20万元至港币50万元以下 港币200元 

 

*「新年限时优惠」只适用于2026年2月2日至2026年2月16日（包括首尾两天），经中银香港手机银行流动应用程

序/网上银行/中银香港分行全新选用(指客户须于2026年1月1日之前6个月内未曾选用或取消中银香港的综合理财

服务)或经中银香港手机银行流动应用程序/网上银行/客户联系中心/中银香港分行 （「指定渠道」）提升至中银

香港 「私人财富」并符合(1)理财增值奖赏条件的客户。详情请见1.5「私人财富」新年快闪理财增值奖赏条款及

细则。 

1.2 「综合理财总值」定义 

a. 包括客户名下每月持有以下项目的价值： 

(i) 储蓄及往来账户的存款、定期存款的本金、零存整付的已供款金额、投资资产的市值注1
(包括证券

注2、证券孖展、债券、存款证、基金、结构性票据、股票挂钩投资、外汇挂钩投资、结构性投资

、投资存款、贵金属及外汇孖展、贵金属)、往来账户内已动用的透支金额、人寿保险计划注3、其

他贷款注4的结欠余额及强积金注5归属权益总结余的每日日终结余总和的平均值；以及 

(ii) 按揭供款金额注6、中银信用卡注7
 的结欠余额及未志账的分期余额，以及「商业理财账户」主户的

「客户关系值」注8。 

b. 客户的「综合理财总值」包括其所有单名及联名账户的「综合理财总值」。每月实际计算时期由上月

最后一个营业日起计至当月的最后一个营业日的前一日。 

c. 所有外币结余以中银香港不时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港币计算。 

d. 有关计算结果概以中银香港纪录为准。 

注1：中银香港会按个别投资产品计算其每日市值，但不包括已买入但未交收的股票价值，而已抵押予中

银香港的股票价值则计算在内。 

注2：本地上市证券(包括港元及非港元结算的证券)、A股、美股、指定新加坡上市证券(指定新加坡上市

证券按上月底价格计算)。 

注3：只适用于中银香港以保险代理身份分销的有效人寿保险计划，详情如下: 

(i) 投资相连人寿保险计划及香港年金公司承保的「香港年金计划」以保险计划中的保单价值计算；其

他人寿保险计划以保险计划中的保单价值或累积净已缴保费较高者计算； 

(ii) 中银香港保留不时更新有效人寿保险计划种类，而不作事前通知客户之权利。 

注4：其他贷款指由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卡公司」)或中银香港推出的贷款产品，但不包括往来账

户的透支、按揭贷款和中银信用卡的结欠及未志账的分期余额。 

注5：只适用于由中银国际英国保诚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信托人的强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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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i) 概不计算任何提前还款金额；(ii)「置理想」按揭计划按下期每月最低还款金额计算；(iii) 安老

按揭计划则以每月年金金额计算，但不包括首期的每月年金金额。 

注7：中银信用卡为卡公司的信用卡。 

注8：只适用于选用「私人财富」/「中银理财」服务的个人客户(只限单名账户)拥有的独资公司。该公司

须持有中银香港「商业理财账户」，而该客户已向中银香港登记将主户的「客户关系值」计算入其

个人名下的「综合理财总值」。有关「商业理财账户」的「客户关系值」详情，请参阅相关产品单

张及其服务条款及细则。 

 

1.3 「理财增值奖赏」的领取安排 

a. 「理财增值奖赏」将以免找数签账额形式发放予合资格理财客户。免找数签账额将于以下日期志入合资

格理财客户持有的中银信用卡账户(不包括附属卡)，该中银信用卡须于志入免找数签账额时仍然有效，

否则此奖赏将被取消，且将不会以其他任何形式获取此奖赏或获发其他奖赏作为补偿。于志入奖赏后，

合资格理财客户将会获发通知。 

综合理财服务开立 / 

提升月份 

「综合理财总值」

增长月份 

「综合理财总值」 

增长须持续维持 

至以下月份 

奖赏志入月份 

2026年1月 2026年2月 2026年4月 2026年10月 

2026年2月 2026年3月 2026年5月 

2026年3月 2026年4月 2026年6月 

b. 于中银香港志入免找数签账额时，合资格「私人财富」客户须仍选用「私人财富」服务及维持「综合

理财总值」达港币800万元或以上；合资格「中银理财」客户须仍选用「中银理财」服务及维持「综合

理财总值」达港币100万元或以上；合资格「智盈理财」客户须仍选用「智盈理财」服务及维持「综合

理财总值」达港币20万元或以上，否则奖赏将被取消，亦不会获补发任何奖赏。 

c. 合资格理财客户须确保其通讯地址正确。若合资格理财客户之个人资料、通讯地址及/或联络电话已更

改，请尽快亲临中银香港属下任何一家分行或透过中银香港网上银行（须登记双重认证服务）办理更

改手续。 

d. 每名合资格理财客户可获享「理财增值奖赏」一次。如合资格理财客户于理财增值奖赏推广期内开立

多于一个「私人财富」/「中银理财」/「智盈理财」账户，亦只可获享上述奖赏一次。 

 

1.4 中银信用卡免找数签账额（「免找数签账额」） 

a. 免找数签账额只可用作日后信用卡零售签账用途，并不可用作透支现金、支付任何财务费用或缴交获赠

免找数签账额前累积未缴的信用卡结欠。免找数签账额不能兑换现金、转换其他礼品、退回及转让。 

b. 免找数签账额将志入合资格信用卡(不包括附属卡)。如合资格客户持有一张或以上的合资格信用卡，免

找数签账额将志入最高档次的合资格信用卡账户（卡种档次由高至低顺序为Private Card、Visa Infinite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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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双币钻石卡、World万事达卡、Visa Signature卡、白金卡、钛金卡、金卡及普通卡）。 

c.  当卡公司志入免找数签账额时，有关合资格理财客户的信用卡账户状况必须正常、有效并维持良好信用

状况，没有不能依期偿还的任何到期欠款，或违反持卡人合约条款，或因任何理由被取消或终止信用卡

账户。合资格理财客户如未能符合上述要求，中银香港及卡公司保留撤销有关优惠的权利而毋须事先通

知。 

 

1.5 「私人财富」/「中银理财」/「智盈理财」/「自在理财」服务注意事项 

a. 「综合理财服务」客户需维持「综合理财总值」达以下指定金额或以上，以继续享用相关综合理财服

务的专有服务、利益及优惠。如其「综合理财总值」低于以下指定金额，中银香港保留编配客户至适

当级别或撤回客户「综合理财服务」及相关专有服务、利益及优惠的酌情权。 

「综合理财服务」 「综合理财总值」 

「私人财富」 港币800万元或以上 

「中银理财」 港币100万元或以上 

「智盈理财」 港币20万元或以上 

「自在理财」 港币1万元或以上 

b. 18岁以下的「自在理财」客户可获豁免「综合理财总值」要求，当客户年满18岁，需维持「综合理财总

值」达以上指定金额，以继续享用相关综合理财服务的专有服务、利益及优惠。 

c. 「综合理财服务」级别编配： 

i. 中银香港可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不时编配、更改或撤回相关客户的「综合理财服务」级别。 

ii. 中银香港亦可不时复核及更改「综合理财服务」级别的设定及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新增设或删除

级别)，并以新的设定及安排重新编配、更改或撤回相关客户的「综合理财服务」级别。 

iii. 中银香港可不时复核客户的「综合理财服务」级别，若客户的「综合理财总值」低于相关要求的

指定金额，中银香港可编配、更改或撤回相关客户的「综合理财服务」级别。 

iv. 于更改或撤回「综合理财服务」级别后，客户不再享有原有所属「综合理财服务」级别之专有服

务、利益及优惠。但本条款及相关服务、利益及优惠之条款对客户仍具有约束力，直至客户就该

等服务、利益及优惠欠付中银香港之所有义务及责任获偿还及履行为止。 

d. 有关「综合理财总值」的详情，请向中银香港分行职员查询或浏览中银香港网页。 


